双阳区关于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信访案件完成情况公示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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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82
	鹿乡镇石溪村和太平村附近的十多家采石场，多年开采，周围的山体被严重破坏，且采石场加工作业时会产生大量粉尘，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。
	    经调查，群众反映问题部分属实，目前为阶段性办结。
    举报人反映的石溪村和太平村附近的十多家采石场，实际为6家，其中鹿乡镇石溪村有5家，太平镇太平村有1家，分别为：长春市力新矿业有限公司、吉林省博隆矿业有限公司、长春市森大矿业有限公司、长春市金采矿业有限公司、长春市双阳区康城矿业有限公司、长春市宝盛矿业有限公司。其中，长春市宝盛矿业有限公司、长春市双阳区康城矿业有限公司于2019年12月采矿许可证到期关闭停产，目前正在依据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》进行矿山修复。其余4家均持有采矿、安监、环保等手续，因未取得采矿用地和林业手续，目前均处于停产整顿状态。
    第一个问题，“多年开采，周围的山体被严重破坏”属实。2021年4月25日，因吉林省博隆矿业有限公司、长春市金采矿业有限公司、长春市森大矿业有限公司、长春市力新矿业有限公司无采矿用地和林业手续，长春市双阳区自然资源局对上述4家采石企业依法下达了《责令停产停业整顿通知书》。2021年4月25日至今，6家采石企业一直处于停产状态，不存在新的破坏山体和粉尘污染情况。但历史上确实存在未取得林业手续破坏山体问题。具体为：长春市力新矿业有限公司因擅自改变林地用途被查处5次，处罚面积14561平方米；长春市森大矿业有限公司因擅自改变林地用途被查处1次，处罚面积1260平方米；长春市金采矿业有限公司因擅自改变林地用途被查处1次，处罚面积2451平方米；长春市双阳区康城矿业有限公司因擅自改变林地用途被查处6次，处罚面积11319平方米，长春市森林公安局刑事立案1起（无卷宗）；长春市宝盛矿业有限公司因擅自改变林地用途被查处3次，处罚面积7460平方米。
   第二个问题，“采石场加工作业时会产生大量粉尘，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”不属实。上述6家企业距离最近村屯均在500米以上，在原石粉碎环节均安装了布袋除尘器，对皮带运输廊道进行全封闭并安装了水喷淋设备，建有封闭的物料仓库，物料堆场全部苫盖，场区配备有洒水车定时洒水降尘，全面落实了污染防治措施。经对各采石企业生产期间的无组织排放物场界检测，特征污染物颗粒物浓度符合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要求。
 综上，举报问题部分属实。
	2025年12月31日
	该案件共涉及博隆矿业、金采矿业、森大矿业、力新矿业、宝盛矿业、康诚矿业6家矿山企业。
第一项整改措施完成情况：
1.吉林省博隆矿业有限公司、长春市金采矿业有限公司2家矿山企业《采矿许可证》已到期，按照《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实施方案》要求，采矿权人已完成全部生态修复治理任务；
2.长春市森大矿业有限公司《采矿许可证》已到期，因采矿权人迟迟不履行修复义务，已由区政府启动政府代履行程序，代替采矿权人开展全面生态修复治理。目前，施工单位已按照《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实施方案》要求，开展了生态修复治理工作；
3.长春市力新矿业有限公司《采矿许可证》已到期，因该矿山已列入我区新一轮矿山整合规划中，已重新获得新审批的采矿权（现为润邦矿业），采矿许可证号C2201122009057120015125，目前正在履行相关审批手续，按照绿色矿山标准进行建设。
第二项整改措施完成情况：
（1）吉林省博隆矿业有限公司设备已拆除（完成矿山修复）排污许可证注销2024.11.21。 （2）长春市金采矿业有限公司设备已拆除（完成矿山修复）排污许可证注销2023.08.14。（3）长春市森大矿业有限公司生产设备已拆除。（4）长春市力新矿业有限公司已整合，设备已拆除。排污许可证已注销2023.08.14。（5）长春市双阳区康诚采石场设备已拆除（完成矿山修复），排污许可证注销2023.08.14。 。（6）长春市宝盛矿业有限公司（完成矿山修复）排污许可证注销2023.03.15。
第三项整改措施完成情况：
1.长春市宝盛矿业有限公司已按照《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实施方案》要求，完成了全部生态修复治理任务；
[bookmark: _GoBack]2.长春市双阳区康诚矿业有限公司东采坑已由采矿权人自行组织修复，并按照《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实施方案》要求，完成了全部生态修复治理任务；西采坑因采矿权人迟迟不履行修复义务，已由区政府启动政府代履行程序，代替采矿权人开展全面生态修复治理。目前，施工单位已按照《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实施方案》要求，完成了全部生态修复治理任务。



